
【彰化縣政府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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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因素最長補助一年 

  

申請人於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公所提出

申請 

法令依據： 
1.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2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

助計畫 
3.彰化縣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

緊急生活扶助申請及核發作業規定 

鄉鎮公所進行

初審 
請民眾備齊文件後

再申請 

送縣府由社工員實地訪視評估 

承辦人員複審 

函文告知公所審核結果 函文告知公所審核結果 

可檢附相關資料於 14日

內至公所提出申覆 

由社工員定期訪視輔導

追蹤 

送縣府由社工員實地訪

視評估 
補助期滿 6個月 

由社工評估是

否延長補助 
 

由社工員定期訪視輔導追蹤至期滿 

申請人應備齊以下文件至戶籍所在地公所申請： 

1.申請表及切結書。 

2.最近三個月全家人口戶籍謄本。 

3.全家人口最近年度所得及財產證明文件。 

4.兒童或少年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5.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結案 


